
 

 

 

 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
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 

 

鲁财会〔2023〕33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
管理委员会转发《财政部办公厅 国务院国资委
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 
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培养—企业班）

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国资委，省黄三角农高区财政金融局，省直有关部

门，各省属企业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办公厅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

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培养—企业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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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）选拔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23〕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将我省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省级国有企业一级企业集团分管财会部门的负责人、

财会部门负责人或副职，省级国有企业二级企业分管财会部门的

负责人； 

（二）我省上市公司分管财会部门的负责人、财会部门负责

人或副职； 

（三）其他重点国有企业或重点民营企业分管财会部门的负

责人、财会部门负责人或副职。 

二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省国资委管理省级国有企业（含所属上市公司）申报

人员，经所在单位初审同意后，由省级一级企业集团统一汇总，

报省国资委复审。报送邮箱sgzwcwjdc@shandong.cn，报送截止

日期为8月24日。 

（二）其他省级国有企业（含所属上市公司），经所在单位

初审同意后，由省级一级企业集团统一汇总，报省财政厅。 

（三）其他上市公司、重点国有企业、重点民营企业申报人

员，经所在单位初审同意后，报各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复审。 

上述单位复审同意后，填写《2023 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

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人才—企业班）报名统计表》（以下简

称统计表），连同其他材料统一报省财政厅。其中，《统计表》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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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2023 年 8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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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申报材料清单 

一、必备材料 

1.《2023 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

人才培养—企业班）申请表》，原件 2 份； 

2.《2023 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（中青年

人才—企业班）报名统计表》，原件 2 份； 

3.单位公布的任职文件，复印件 2 份；

4.学历（学位）证书，复印件 2 份；

5.高级会计师资格证书或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

成绩合格单，复印件 2 份。 

二、选报材料 

1.其他相关资格证书，复印件 2 份；

2.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、文章所在目录页和正文，复印件 2

份； 

3.出版著作的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，复印件 2 份；

4.各类获奖证书，复印件 2 份；

5.承担省部级及以上重大课题立项、结题证书（报告、文件），

复印件 2 份； 

6.工作业绩中能够体现本人突出业绩、水平的其他证明材

料，复印件 2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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